
大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

宏展（大连）电器销售有限公司：本中心受理你单位欠缴部分职工住房
公积金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《大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
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催告书》（大房金稽催字【20 2 5】04 0 7 0
号）。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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